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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外资研发中心采购国产设备退税资格审核认定办法

为落实好外资研发中心（包括独立法人和非独立法人

研发中心，以下简称研发中心）采购国产设备相关税收政

策，特制定以下资格审核认定办法：

一、资格条件的审核

（一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

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、税务部门（以下

简称审核部门），根据本地情况，制定审核流程和具体办法。

研发中心应按本通知有关要求向其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提

交申请材料。

（二）商务主管部门牵头召开审核部门联席会议，对

研发中心上报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按照本通知正文第二

条所列条件和本审核认定办法要求，确定符合退税资格条

件的研发中心名单。

（三）经审核，对符合退税资格条件的研发中心，由

审核部门以公告形式联合发布，并将名单抄送商务部（外

资司）、财政部（税政司）、国家税务总局（货物和劳务税

司）备案。对不符合有关规定的，由商务主管部门根据联

席会议的决定出具书面审核意见，并说明理由。上述公告

或审核意见应在审核部门受理申请之日起45个工作日之内

做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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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审核部门每两年对已获得退税资格的研发中心

进行资格复审。对于不再符合条件的研发中心取消其享受

退税优惠政策的资格。

二、需报送的材料

研发中心申请采购国产设备退税资格，应提交以下材

料：

（一）研发中心采购国产设备退税资格申请书和审核

表；

（二）研发中心为独立法人的，应提交外商投资信息

报告回执或企业批准证书或设立、变更备案回执，及营业

执照复印件；研发中心为非独立法人的，应提交其所在外

商投资企业的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回执或企业批准证书或设

立、变更备案回执，及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（三）验资报告及上一年度审计报告复印件；

（四）研发费用支出明细、设备购置支出明细和清单

以及通知规定应提交的材料；

（五）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名册（包括姓名、工

作岗位、劳动合同期限、联系方式）；

（六）审核部门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。

三、相关工作的管理

（一）在公告发布后，列入公告名单的研发中心，可

按有关规定直接向其所在地税务部门申请办理采购国产设

备退税手续。

（二）审核部门在共同审核认定研发中心资格的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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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，可到研发中心查阅有关资料，了解情况，核实其报送

的申请材料的真实性。同时应注意加强对研发中心的政策

指导和服务，提高工作效率。

（三）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将《外资研发中心采购设

备免、退税资格审核表》有关信息及时录入外商投资综合

管理信息系统研发中心选项。

附：外资研发中心采购设备免、退税资格审核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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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

外资研发中心采购设备免、退税资格审核表

编码：

研发中心名称

设立批准/备案机关

组织机构代码/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
研发中心设立日期 年 月 日

研发中心性质 □独立法人 □ 分公司 □ 内设部门

联 系 人 电话 传真

经营范围

研发领域

（可多选）

□电子□生物医药□新能源□新材料□环保□汽车□化工□农业□软

件开发□专用设备□轻工□其他

投资总额/研发总投

入（万美元）

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

员人数

研发经费年支出额

（万元）
已缴税金（元）

累计采购设备原值

（万元）

进口设备

采购国产设备

总计

以下由审核部门填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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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意见
□ 通过

□ 未通过

各部门签字

（盖章）

商务 财政 海关 税务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公告日期 年 月 日

注：1、外资研发中心为分公司或内设机构的，企业名称和组织机构代码/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均填写其所在外商投资企业。

2、币种以表内标注为准，金额根据当年人民币汇率平均价计算。

3、已缴税金为自2019年1月1日起，外资研发中心采购符合条件的设备

所缴纳的增值税。




